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跨院學程專案教師再聘評鑑要點 

114 年 4 月 23 日跨院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 

 

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跨院學程推展辦公室(以下稱跨院學程)，為提升專案教師之教學、研究及服務

品質(含輔導)，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進用專案教師實施要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專案教師，係指由跨院學程以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或各部會獎補助延攬人才與改善師資

結構計畫經費支出範圍內，以契約方式進用，全時任職，按月支給薪酬之非編制內專任教學人

員，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 

因業務需要，得依其教學研究工作性質，將專案教師區分為下列人員： 

(一) 專業教學教師：以學科領域教學為主。 

(二) 實作教學教師：以支援跨校課程、規劃並執行跨領域課程、工作坊、或共同指導研究生論文

研究為主。 

(三) 教學研究教師：以教學服務、前瞻技術研究、共同指導研究生論文研究、推動國際合作研究、

規劃並管理大型實驗室為主。 

(四) 產學教師：以技術研發、產學計畫之爭取及推動、或共同指導研究生論文研究為主。 

另專案教師具下列資格之一者，經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得授予約聘教授之榮

銜： 

(一) 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

作業要點」等特別規定進用者。 

(二) 從事學術研究或教學有重要貢獻或傑出成就，獲得學術界肯定，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2. 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3. 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4. 中央研究院院士。 

5. 國家講座。 

6. 學術獎得主。 

7. 國家產學大師獎得主。 

三、 專案教師之聘期配合學期制，以一至二年為原則，惟各單位如因教學、經費等考量，得以一學期

為聘期。 

跨院學程專案教師於聘期屆滿三個月前，應由聘任學系先行確定經費來源及業務需要，經系級教

評會彙整、確認受評教師資料無誤後，參酌其工作表現及教學、研究、服務項目進行再聘評鑑綜

合初審，再交由跨院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再聘評鑑複審後，循行政程序簽核辦理再聘。 

各系再聘逾七十歲之專案教師，且符合本要點第二點第三項資格者，應經各級教評會同意。 

四、 專案教師之再聘評鑑，依本要點第二點區分專案教師類別，再聘評鑑之項目，專業教學教師以教

學及服務(輔導)二項為原則，可申請增加研究項目；實作教學教師、教學研究教師及產學教師為

教學、研究及服務(輔導)三項。各類別教師須符合各項標準如下： 

(一)教學項目： 

1. 專業教學教師：每週應授課十四小時；如通過研究評量，則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授課

時數核計原則辦理。 

2. 實作教學教師：比照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時數核計原則辦理，但須依聘任合約，滿足計畫或

業務之授課鐘點需求。 

3. 教學研究教師及產學教師：比照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時數核計原則辦理。 



4. 符合本要點第二點第三項資格者，應有授課事實，惟其授課時數不受本款授課時數之規

定。 

 (二)研究項目： 

1. 專業教學教師及實作教學教師：得包含教學著作、教學期刊論文、教學成果技術報告、研究

著作、研究計畫(或研究群)之參與及推動、成果與經費之爭取、共同指導研究生論文研究

等。 

2. 教學研究教師及產學教師：得包含學術著作、技術研發之具體成果(含專利或著作已授權、

技術轉移、獲獎情形等)、研究計畫(或研究群)之爭取及推動、成果與經費之爭取、共同指導

研究生論文研究等。 

(三)服務(輔導)項目： 

1. 專業教學教師：得包含系、院、校級服務，例如擔任導師、學生課業輔導、協助各級單位業

務推動等。 

2. 實作教學教師：規劃並執行本校跨領域課程相關業務，例如擔任彈學導師、跨領域教學空間

及設備管理與成果展規劃推動或其他系、院、校級服務等。 

3. 教學研究教師：得包含協助管理大型計畫、規劃並管理大型實驗室、指導大學部學生專題實

作或協助各系院校級業務推動等。 

4. 產學教師：推動產學合作相關事宜為主。 

五、 接受再聘評鑑之專案教師，須依規定填寫教師評估表，並提出相關資料接受審查。未提出相關資

料或資料不全者，以未通過評鑑論。 

六、 專案教師再聘評鑑應綜合教師申請受評之各項目等予以客觀審慎之評鑑。專案教師在申請受評項

目任二項目通過者，即應通過評鑑。 

七、 系級及院級教評會議對未通過再聘評鑑之教師需明列未通過理由，如經決議不予再聘，應依本校

進用專案教師實施要點第七點辦理。 

八、 專案教師再聘評鑑之審查，系級及院級教評會議之召開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經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議。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 本要點經跨院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